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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採納第四期 A 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

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二年十二
月十二日，其已決議提呈採納第四期A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（「第四期計劃」）之建議給本公
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批准。

第四期計劃將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香港上市規則」）第17章項下
之一項股份期權計劃。

為了進一步建立、健全本公司長效激勵機制，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，充分調動本公司高
級管理人員、對本公司經營業績有直接影響的其他管理人員和核心技術（業務）骨幹等人
員的積極性，有效地將股東利益、本公司利益和核心團隊個人利益結合在一起，使各方
共同關注本公司的長遠發展，在充分保障股東利益的前提下，按照收益與貢獻對等的原
則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
辦法》(中國證監會令[第126號])、《國有控股上市公司（境內）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》（國
資發分配[2006]175號）、《關於規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制度有關問題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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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國資發分配[2008]171號）、《關於進一步做好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工作有
關事項的通知》（國資發考分規[2019]102號）及《關於印發＜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
權激勵工作指引＞的通知》（國資考分[2020]178號）等有關法律、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以及本
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規定，制定第四期計劃。

股東大會及通函

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（「臨時股東大會」）和類別股東會議審批第四期計劃。本公司
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之規定，適時向股東寄發通函，其中包括：(i)第四期計劃的詳情；
(ii)臨時股東大會通告；及(iii)本公司H股類別股東會議通告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第四期計劃仍須待股東批准。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
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曾慶洪
董事長

中國廣州，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曾慶洪和馮興亞，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小沐、
陳茂善、丁宏祥、管大源及劉志軍，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福全、肖勝方、
王克勤及宋鐵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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